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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公司與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兩岸及國內航線合作管

理服務合約，因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發生重大財務困難之情事，

本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終止對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服務，

本公司依合約取得遠航公司支票乙紙、負責人張綱維先生開立之商

業本票乙紙，金額皆為新台幣 249,500 仟元及不動產抵押權係第 2

順位；本公司已與律師研議相對應之法律程序以確保本公司相關權

益。該業務終止後，本公司管理階層評估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

帳上之應收帳款 4,530 仟元及存出保證金 249,500 仟元收回可能性不

大，故將存出保證金轉列其他應收款，連同應收帳款全數提列減損

損失。  

 (二 ) 美麗信酒店公司  

 1.  營運特許權契約  

  美麗信酒店公司於 93 年 3 月 11 日與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

局簽訂「促進民間參與興建台北市平價旅館案開發經營契約」，

經營期間為 93 年 4 月 12 日至 143 年 4 月 12 日。營運特許權為

27,000 仟元（包含於無形資產項下），已於簽約時支付。美麗信

酒店公司依合約規定客房平均房價以不超過約定價格為原則，

正式簽約後 3 年內不得調漲房價，自簽約後第 4 年得以隨物價

指數予以調整，惟調整幅度須經觀光局同意始得辦理。經營權

利金按每年度營業收入 8%計算，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6

月 30 日經營權利金分別為 4,400 仟元及 11,227 仟元（包含於營

業費用項下）。  

 2.  股份買賣備忘錄  

  美麗信酒店公司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經董事會通過授權董

事長與愛客發有限公司及高絲旅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股權買賣備

忘錄，並於 11 月 23 日完成備忘錄簽定事宜。三方就實地查核

等事宜訂立備忘錄，共同信守。惟各方仍得依其自身考量決定，

並不負有簽立正式股份買賣契約之義務。美麗信酒店公司依備

忘錄約定給付愛客發有限公司及高絲旅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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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000 仟元及 20,000 仟元保證金。並取具兩家公司負責人所開立

之保證本票 50,000 仟元作為相對擔保。  

  愛客發有限公司、高絲旅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連帶保證人於

108 年 3 月發生存款不足之情形，美麗信酒店公司已將存出保證

金轉列其他應收款，並經美麗信酒店公司管理階層評估收回可

能性不大，故全數提列減損損失。  

  本股份買賣備忘錄於 108 年 4 月 23 日屆期，美麗信酒店公

司董事會決議終止上述投資計劃；美麗信酒店公司已於 108 年 5

月 31 日至台北地方法院聲請連帶保證人之本票裁定。  

 (三 ) 美麗灣渡假村公司  

 1.  開發經營契約  

  美麗灣渡假村公司於 93 年 12 月 14 日與台東縣政府簽訂「徵

求民間參與杉原海水浴場投資經營案興建暨營運契約」，開發經

營期間為 93 年 12 月 14 日至 143 年 12 月 14 日，並支付開發權

利金 5,000 仟元及提供履約保證金 10,000 仟元作為擔保，款項

已全數支付（包含於其他非流動資產及存出保證金項下）。截至

109 年 6 月 30 日止，美麗灣渡假村公司目前仍在籌備階段，尚

未開始營運。  

 2.  重要工程合約  

  美麗灣渡假村公司因參與杉原海水浴場投資經營案而與大

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工程合約，合約總價為 1,018,500 仟

元，截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，已支付 868,895 仟元工程款。  

 3.  環境評估議題  

  美麗灣渡假村公司因台東縣政府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發生

行政程序之爭議，進入法律訴訟程序，故於 96 年 10 月 1 日起，

依台東縣政府要求美麗灣渡假村公司配合協商先行停工，台灣

環境保護聯盟之主要訴求在於美麗灣渡假村公司應先通過環境

評估，要求施工現場停止開發工程。最高行政法院於 101 年 9

月 20 日 101 年度裁字第 1888 號判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所提之

停工訴訟判決定讞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